
- 1 - 

主 流 學 校 推 行 融 合 教 育 工 作 小 組  

第 十 二 次 會 議  

討  論  摘  要  

 

日 期：二零零八年十二月十一日(星期四) 

時 間：上午九時半至下午一時 

地 點：灣仔皇后大道東合和中心 53 樓 5302AB 室  

 

出席委員：  

胡寶玲女士 教育局首席助理秘書長(學校行政及支援)        (主席) 

李雪英校長 香港中學校長會代表 

蔡高亮校長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代表 

王雲珠校長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代表 

區曜華校長 香港津貼小學議會代表 

文區熙倫校長 特殊學校議會代表 

曾志虹校長 特殊學校暨資源中心代表 

金惠玲校長 官立小學校長協會代表 

李秀英校長 全校參與模式資源學校校長 

吳麗好女士 協康同心家長會代表 

劉李敏英女士 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代表 

林湘雲先生 支持融合教育協會代表 

鍾吳瑞芳女士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代表 

馬陳其美女士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代表 

藍淑儀女士 香港肢體弱能人士家長協會代表 

郭俊泉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復康總主任 

楊佩玲女士 非牟利幼兒教育機構議會執行委員 

曾蘭斯女士 協康會總幹事 

李子健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冼權鋒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主任 

藍芷芊醫生 衞生署兒科顧問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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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敏尤醫生 衞生署兒童體能智力測驗服務高級醫生 

歐黃惠賢女士 教育局高級教育主任（特殊教育支援第三組） 

胡御珍女士 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特殊教育支援第四組） 

何潔華女士 教育局高級督學（特殊教育支援第四組） 

何志權先生 教育局特殊教育支援第三組督學 

方志光先生 教育局特殊教育支援第四組督學                 (記錄) 

  

列席者：  

潘李秀麗女士 職業訓練局助理執行幹事 

戚淑嫻女士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高級項目主任 

葉子盈女士 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代表 

許玉嬋女士 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代表 

陳美斯女士 香港肢體弱能人士家長協會代表 

覃翠芝女士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學校行政及支援） 

李淑嫻女士 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教育心理服務/新界） 

黃梁世敏女士 教育局專責教育主任（教育心理服務/香港及九龍） 

黃啟鴻博士 教育局高級課程發展主任（特殊教育需要） 

李影霞女士 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言語治療） 

  

因事缺席委員：  

陳有校長 官立中學校長協會代表 

文英玲博士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代表 

陳國豪先生 社會福利署代表 

  

 

討論重點 

 

1. 通過上次會議紀錄及續議事項 

 

1.1 與會者一致通過第十一次會議記錄。 

 

1.2  有關校本言語治療服務的推展情況(前摘要第 1.2 段)： 

1.2.1  在 2008/09 學年，共有 426 所小學已獲發放「加強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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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療津貼」，佔合資格申請的小學數目的九成以上。局

方將就推行情況和津貼額進行檢討。本局已把《校本言

語治療服務指引》上載於教育局網頁

(h t t p : / / w w w. e d b . g o v. h k / F i l e M a n a g e r / T C / C o n t e n t _ 2 5 5 5 / s b _ s p e e c h _ g u i d e . p d f ) 

，供學校及提供校本服務的言語治療師參考。 

 

1.2.2 有委員重申要求局方須與大專院校商討增加言語治療

師的培訓名額，應付市場的需求。主席回應教育局會留

意言語治療師的培訓名額和內容，以配合學校和學生的

需要。有校長代表提議教育局可否以類似「學劵制」的

形式提供言語治療服務，讓學生可自由選擇市場上的其

他言語治療師。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言語治療）

回應指，校本言語治療服務的理念是讓學校因應校內語

障學生的需要，配合整體語文發展方針，制訂和推行全

面支援計劃，從而提升他們以至全校學生的語文能力。

校本言語治療服務不但為語障學生提供與學習相關的

治療，亦可以加強教師和言語治療師的專業協作及發揮

家校合作，讓學生在課堂上和日常生活中活學活用語言

技巧。以「學劵形式為個別家長提供津貼，未能發揮校

本支援的理念，包括及早預防、治療及整體提升語言能

力的目的。 

 

1.3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資料的傳遞(前摘要第 1.3 段)： 

1.3.1  根據統計，於今年 8 月 15 日前約有百分之九十的家長

同意將有關小六學生的資料轉交中學，比以往學年多。 

 

1.3.2 有家長代表表達對教育局實行此措施非常讚賞，認為可

令學生升中後即時獲得支援。鑑於仍有小部分家長不同

意將其子女的資料轉交有關中學，家長委員表示會於家

長會向有關家長解釋傳遞有關資料的重要性。主席邀請

各家長繼續與局方合作，以便學校能為有需要的學生提

供適時的支援。 

 

1.4 教師培訓（前摘要第 4.6 項）： 

1.4.1  本局經公開招標程序，將有關特殊教育的培訓外判給香

港教育學院，課程為期兩年。另外，理工大學會提供有

關「特殊學習困難」的專題培訓課程，供教師選讀。香

港教育學院又會為普通學校的教學助理提供培訓工作

坊，協助學校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教育局首席

教育主任（學校行政及支援）邀請各校長就培訓內容提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2555/sb_speech_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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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意見。 

 

1.4.2 有校長委員認為有關的培訓課程對教師很有用，但每年

只可容許兩至三位教師進修有關課程，相對比例較小，

如在職前師訓中加入有關課程會較為理想。香港教育學

院回應現時的職前師訓己包含特殊教育的元素，至於較

深入的課程內容，教師宜接受在職培訓，效果更佳。 

 

1.4.3 香港中文大學的代表提出培訓教師是重要的，但各院校

在考慮分配資源時亦有其他考慮，未必會投放大量資源

去發展特殊教育的教師培訓。他建議教育局與各院校加

強溝通及在有需要時增撥資源。 

 

2. 新高中學制下如何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2.1 有委員關注在新高中的校本評核機制下，學校將如何支援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教育局高級課程發展主任（特殊教育需要）回

應時指出，新高中課程強調「持續性評估」，並以標準參照代替

常模參照，同時亦主張學習與評估結合。目前教育局已就三個核

心新高中科目，包括中國語文、數學及通識/獨立生活，訂定學

習成果架構。此學習成果的設計是以學生為中心及學習為基礎，

就各學習階段列明其成果及進程，讓教師及學生都容易了解目前

及進階的學習成果或期望，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可按學生所屬的

學習階段，按其能力針對性地設計教學策略、學習及評估活動以

配合學習進展。此外，新高中課程強調多元化的學習過程，有特

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會有更多的空間發展其強項。 

 

2.2  有委員提出在預備新高中課程時，普通學校開辦的科目往往會

因應大學的收生要求及以教師的專才作為考慮因素，可供有特

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選擇的科目不多。至於應用學習科，雖較適

合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選 讀 ， 但 因 校 內 的 教 師 並 非 該 等 專

業，以致開辦有關學科受到限制。 

 

2.3 有委員提出教育局在推出新高中課程之時，應同時考慮有關的

配套，以支援在普通學校就讀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如學

生 未 能 應 付 基 礎 學 科 但 有 其 他 的 特 殊 才 能 ， 可 設 立 另 類 的 學

科。在評估方面，校本評核須給予適當的調適；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參加公開試時，除加時間外，應考慮另外設計一套考試

卷，供他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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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衞生署代表強調，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測考上必須得到

相應的合理調適，甚或豁免參加考試，包括豁免核心科目及通

識科等，以配合學生的能力。同時各大專院校應考慮調節有特

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入學要求。 

 

2.5 主席回應指要小心處理有關公開考試另外設計一套考試卷及豁

免考試的事宜，以免剥奪學生全面參與學習和評估的權利。至

於校內評估方面，課程發展處會與學校探討在新高中課程下如

何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調適日常學習的評估。 

 

2.6 基於委員較為關注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推行新高中課程

時，有在學習和評估方面的支援與調適，故要求教育局邀請考

評局代表出席下次的會議，商討有關事項。(會後按語: 教育局

己 於 二 ○ ○ 九 年 一 月 二 十 二 與 考 評 局 代 表 接 觸 ， 了 解 有 關 事

項。考評局代表亦將會出席下次會議。) 

 

 

3.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如何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3.1 職業訓練局助理執行幹事簡報「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之專

業教育培訓機會」如下： 

 

3.1.1 職業訓練局屬下機構成員，均提供「特別收生計劃」予有特

殊教育需要學生包括：聽障、視障、肢體傷殘、言語障礙、

智障、精神病患、自閉症、器官殘障/長期病患、特殊學習

障礙及專注力不足/過度活躍症等學生。 

 

3.1.2 在特別收生計劃下，該局會邀請申請人參加面試，如申請人

符合一般入學條件並能在面試中顯示有能力完成有關課

程，都會獲取錄。 

 

3.1.3 職業訓練局亦設立了「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服務工作小組」，

負責策劃、統籌及檢討各部門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同學提供的

服務及支援機制。 

 

3.1.4 支援服務包括學生支援，如：迎新活動、輔導服務、學習支

援、部份學科的豁免、特別考試安排及提供輔助器材及設施

等。另外，學院設有「學生統籌主任」負責支援學生的工作。

亦會提供有關培訓予教師，讓教師認識正確的方法去支援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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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各院校亦設有就業輔導服務，協助學生解決就業時或會遇到

的問題。 

 

3.2 有家長委員非常欣賞職業訓練局能夠主動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並表達仍有家長反映在校未能得到支援，希望職業訓練

局向學生宣傳有關查詢及聯絡的方法。職業訓練局代表表示如學

生於入學時已表明其特殊教育需要，即有負責的人員主動聯絡及

作出支援，但假如學生入學時沒有提出要求，而家長又希望獲得

有關服務，家長可向「學生事務處」查詢，以便「學生統籌主任」

跟進。 

 

3.3 有委員關注到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曾因在校得不到合適的支

援，最後退學，希望職業訓練局介紹其有關的「及早識別」機制。

職業訓練局代表表示學生如主動向校方說明其特殊需要，校方會

於迎新活動中開始安排適當的支援。否則，教師需要較長的時間

才能辨識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她又表示大多數年紀較長的學生

都不願意學校聯絡家長，以致未能獲得及時的支援。至於「及早

識別」方面，學生輔導主任會轉介學生接受外聘的評估服務，評

估費用或會由學院負責。 

 

3.4 有家長委員詢問職業訓練局可否與中學合辦新高中課程的應用學

科。職業訓練局代表回應合辦課程屬各中學的外聘服務，需視乎

各中學的取向而定。現時職業訓練局有聯同中學合辦一些課程。 

 

4. 在中、小學推行融合教育的進展 

 
4.1  在小學方面，本年度教育局會聯同衞生署合辦一個名為「共融

校園-一切由心開始」的融合教育推廣活動，活動包括「短片創

作」及「愛心小主播」比賽。現已有130間小學報名參加比賽。

於決賽時會邀請各委員參與有關活動。另有一系列由香港電台

電視部、衞生署及教育局合作製作的電視節目，亦會相繼在

2009/10學年推出。  

 

4.2  有家長委員讚賞在小學推行融合教育的進步。但擔心某些推行

融合教育較成功的中、小學，會因收生不足而面臨「殺校」危

機。同時有些學校向家長表示不願意收錄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甚至家長要求參觀學校也被拒絕。 

 

4.3  主席重申在公開的派位機制下，學校的收生數目取決於家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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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至於各學校是否安排家長參觀，個別學校或會利用開放

日，而不會另行安排。家長或可透過其他渠道如學校概覽、分

區學校巡禮等活動，以了解學校的情況。 

 

4.4  中學於本年度推出的「中學學習支援津貼」，第二輪撥款剛於12

月初完成申請程序，現階段仍在進行審批中。 

 

4.5  教育局專責教育主任（教育心理服務/香港及九龍）簡報「校本

教育心理服務」詳情。參與計劃的學校會根據已發出的【校本

教育心理服務指引】來訂定整體計劃、時間表及人手安排。 

 

4.6  有校長委員查詢如學校唯一的一位需要第三層支援的學生於開

學後轉校，學校是否需要繳回12萬元的基本津貼給教育局。主

席重申津貼額會於第二輪申請後作出調整，但調整會以「可加

可減不倒扣」為原則，以便學校作出較為穩定的預算和策略。

因此，學校最終收取的撥款，不會少於第一輪已發給學校的撥

款。 

 

4.7  有校長委員提醒家長，如需要替子女安排專業評估以便申請公

開考試調適，應儘量利用教育局合資格的專家做評估。教育局

高級專責教育主任（教育心理服務/新界）重申，如有關的教育

心理學家為香港心理學會教育心理學部的成員， 他們所作的評

估報告都會獲得考評局承認。 

 

4.8  衞生署兒科顧問醫生查詢，是否有學生會因成績進步而終止支

援的情況出現。主席回應謂，如屬「成績稍遜」的學生，或會

因成績進步而出組，亦應是大家樂見的現象。至於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如成績有進步，學校會重新考慮個別學生所需的

支援層級，然後調撥適當的資源予以配合。 

 

5. 下次會議日期 

 

5.1  是次會議於下午 1 時結束。 

 

5.2  下次會議日期容後公佈。 

 

教育局特殊教育支援第四組 

二零零八年十二月 

 


